
In order to promote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 safety, equal justice for 
all, a better informed citizenry, the rule of law, world trade and world 
peace, this legal document is hereby made available on a noncommercial 
basis, as it is the right of all humans to know and speak the laws that 
govern the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EDICT OF GOVERNMENT ±

GB 26511 (2010) (Chinese):  Front underrun
protective requirements for commercial
vehicle





   

ICS  43.040.60 
T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

商用车前下部防护要求 

Front underrun protective requirements for Commercial vehicle  

（报批稿） 

  
 

××××-××-××实施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 





GB ××××—×××× 

I 

目    次 

前言......................................................... ..... ...................Ⅱ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 .. ........1 
3 术语和定义........................................................ .. .. ..............1 
4 前下部防护装置的技术要求........................................... .. .. .............1 
5 装有符合第 4 章规定的前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的技术要求............... .. .. ..............1 
6 具有前下部防功能的车辆的技术要求.......................... .. .. ...............2 
7 同一型式的规定.......................................... .. .. ........................2 
8 附录 A（规范性附录）试验条件和程序....................... .. .. ........................5 

 

 

 

 

 

 

 



GB ××××—×××× 

II 

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等同采用 ECE R93 号法规（1994 年英文版）《关于 1：前下部防护装置  2：安

装有已认证的前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  3：具有前下部防护装置功能车辆认证的统一规定》。 
本标准与 ECE R93 号法规的主要差异如下： 

——取消了申请认证程序等部分管理内容； 
——取消了车型认证通知书； 
——取消了认证标志的布置； 
——取消了生产一致性管理的相关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陕西汽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家

机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包头北奔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上汽依维柯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中集

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其他起草单位：日本五十铃汽车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日野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沃尔沃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耿磊、王学平、乜立刚、李玉生、刘丽亚、余博英、苏玉萍。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员：李三红、张丽丽、李玉刚、杨玉娟、张路丁、赵盈、吴玉芳、张建、范孟柏、

贺嘉强、张力、曹立。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本标准对于新车型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对于在生产车型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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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前下部防护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用车前下部防护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N2、N3类车辆。 

本标准不适用于： 

----GB/T 15089规定的G类车辆； 

----为了专门目的设计和制造的、结构上无法安装前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 

最大总质量不超过7.5t的N2类车辆只需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前下边缘离地间隙不大于400mm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089确立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前下部防护 front underrun protection 

    前下部防护是指专门的前下部防护装置或者依靠自身的外形和特性能够具有前下部防护功能的车

辆的车体、车架部件或其他部件。 

3.2 前下部防护装置 front underrun protective devices 

通常是由横向构件组成的安装或连接在车架或其他结构件上的装置。 

4 前下部防护装置的技术要求 

4.1 前下部防护装置应对平行车辆纵轴的作用力具有足够的阻挡力，也要满足一些尺寸要求。这些应在

附录A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程序下证明。 

4.2 前下部防护装置的横向构件的断面高度，对N2类车辆不小于100mm，对N3类车辆不小于120mm。 

4.3 横向构件的两端不应弯向前方且不应有尖锐的外侧边缘。横向构件的端部成圆角状，其端头圆角半

径不小于2.5mm。 

4.4 前下部防护装置的外表面应为光滑表面。螺钉或铆钉的头部凸出该表面的高度不大于10mm。 

4.5 前下部防护装置在车辆前部可以被设计成具有不同的安装位置。此时，应具有可靠的方法以保证其

安装后在安装位置上不会随意移动，当调整其安装位置时需要施加的力不超过400N。 

5 装有符合第 4 章规定的前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的技术要求 

5.1 在附录A中A.2规定的条件下，位于P1两点之间的前下部防护装置下边缘的最大离地间隙应不大于

400mm。 

5.2 位于两个P1点之外的前下部防护装置下边缘的离地最大间隙可大于400mm，但应在平面M以下。平面

M是过P1点正下方的前下部防护下边缘上的点与水平面成15°的向上斜面（见图3）。 

5.3 前下部防护装置的最大宽度不可超出两侧前轮翼子板的外侧宽度。前下部防护装置任一端的最外缘

与同侧前车轮轮胎最外端面（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的横向水平距离不大于100mm，或与驾驶室踏步板

的最外侧点的横向水平距离不大于200mm（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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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按附录A中的测试条件进行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以及试验完毕后，前下部防护装置前端面的各测试点

到车辆最前端的水平距离应不大于400mm（见图2）。 

5.5 按附录A中的测试条件进行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以及试验完毕后， P1两点之间的前下部防护装置下

边缘的最大离地间隙应不大于450mm（见图2）。 

5.6 在测量5.4规定的距离时，不计车辆上任何高出地面2.0米的部分。 

6 具有前下部防护功能的车辆的技术要求 

6.1 前下部防护应对平行车辆纵轴的作用力具有足够的阻挡力，也要满足一些尺寸要求。这些应在附录

A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程序下证明。 

6.2 具备前下部防护功能的横向构件的断面高度，对N2类车辆不小于100mm，对N3类车辆不小于120mm。 

6.3 前下部防护在车辆前部可以被设计成具有不同的安装位置。此时，应具有可靠的方法以保证其安装

后在安装位置上不会随意移动，当调整其安装位置时需要施加的力不超过400N。 

6.4 在附录A中A.2规定的条件下，位于P1两点之间的前下部防护下边缘的最大离地间隙应不大于400mm。 

6.5 位于两个P1点之外的前下部防护下边缘的离地最大间隙可大于400mm，但应在平面M以下。平面M是

过P1点正下方的前下部防护下边缘上的点与水平面成15°的向上斜面（见图3）。 

6.6 前下部防护的最大宽度不可超出两侧前轮翼子板的外侧宽度。前下部防护任一端的最外缘与同侧前

车轮轮胎最外端面（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的横向水平距离不大于100mm（见图1），或与驾驶室踏步板

的最外侧点的横向水平距离不大于200mm。 

6.7 按附录A中的测试条件进行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以及试验完毕后，前下部防护前端面的各测试点到

车辆最前端的水平距离应不大于400mm（见图2）。 

6.8 按附录A中的测试条件进行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以及试验完毕后， P1两点之间的前下部防护下边缘

的最大离地间隙应不大于450mm（见图2）。 

6.9 在测量6.7规定的距离时，不计车辆上任何高出地面2.0米的部分。 

7 同一型式的规定 

    装有前下部防护装置的同一车型是指在下列方面没有本质区别的车辆： 

——最前轴的宽度，从轮胎的最外缘部分量起，不包括轮胎接地的凸出部分； 

——车辆前部的结构、尺寸、形状和材料，只要与本标准相关部分的要求有相应关系； 

——前下部防护装置安装位置要符合第5章的规定； 

——车辆最大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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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1 

 

 

 

 

 

注:本前下部防护装置外行只作为一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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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单位：mm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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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试验条件和程序 

 
A.1 前下部防护装置的试验条件 

A.1.1 可选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试验： 

a）在车辆上进行； 

b）在车辆底盘部分部件上进行； 

c）在刚性试验台架上进行。 

A.1.2 在按照A.1.1 b)或c)进行试验时，用于连接前下部防护装置和车辆车架部件或刚性试验台的连接

部件应与实际用来将前下部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接部件相同。 

A.1.3 若制造商要求，并经检测机构认可，A.3中所描述的试验程序可以用计算或其它被证明有等同性

的方法来模拟。 

A.2 车辆试验条件 

A.2.1 车辆应处于空载的状态，固定在水平、平坦、刚性、平滑的平面上； 

A.2.2 前轮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A.2.3 轮胎应充气到车辆制造商所推荐的压力； 

A.2.4 为达到A.3.2所规定的试验载荷，应按照车辆制造商指定的方式固定车辆； 

A.2.5 装有气液悬架、液压或空气悬架或根据负载自动平衡的装置的车辆应处于车辆制造商规定的正常

运行状态下。 

A.3 试验程序 

A.3.1 加载点位置 

P1点位于距离前轴轮胎最外侧（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相切的纵向平面200mm处。P2点对称于车辆

的纵向中心平面两侧，相互之间的距离为700 mm～1200mm（确切位置由制造商来指定）。P3点位于车辆

的纵向中心平面上（见图1）。P1、P2、P3点位于前下部防护横向构件的外表面上，且在同一水平面内，

离地高度不超过445mm（确切位置由制造商来指定）（见图2）。 

加载力平行于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水平施加在各测试点上。加载头以合适的铰接方式(如通过万

向节)将规定的载荷施加到前下部防护装置上，加载头的加载面高度不大于250mm（确切的高度由制造商

来指定），宽度不大于400mm，加载头的垂直边缘的圆角半径、加载面与其他侧面的圆角半径为5mm±1mm。 

A.3.2 试验载荷 

A.3.2.1 试验时应尽可能快地施加作用力，车辆或装置应经受住至少0.2s的作用时间。 

A.3.2.2 对两P1点分别持续施加相当于车辆最大总质量的50%的水平载荷，水平载荷最大不超过80kN。 

A.3.2.3 对两P2点分别持续施加相当于车辆最大总质量的100%的水平载荷，水平载荷最大不超过160 

kN。如果该装置在两P2点间断裂或凹入横切面内，则对P3点施加A.3.2.2规定的水平载荷。 

A.3.3 加载程序 

A.3.3.1 对P1、P2、P3点顺次加载。在试验过程中允许使用不同的试验样品。 

A.3.3.2 对于P1、P2左右两侧加载顺序可以任意选择，如果带有前部防钻保护的车辆的结构和部件实际

上以纵向中间平面为轴对称，则P1和P2点可只测左右两侧中的一个点。 

 


